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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 第 2 部分：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

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312 号）进行制定。计划编号：2022-1160T-JB；项目名称：《立体

光固化成形机床  第 2 部分：技术条件》；主要起草单位：西安增材制造国家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数造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苏州中瑞智创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西交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计划应完成时间：24 个月。本项目为重点产业稳

链-工业母机标准项目。 

2  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研制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起草阶段 

《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 第 2 部分：技术条件》行业标准制定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正式下

达，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委会（SAC/TC 161）随即布置了标准研制工作任务。首先，在机床制造企

业、科研院所、高校、用户及检验检测机构等范围内广泛征集项目参与方，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开

展标准研制工作。其次，对标准项目牵头单位及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单位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对资料

搜集、标准起草、技术验证等关键环节进行了分工；同时，TC161 与全国增材制造标委会（SAC/TC 

562）沟通标准项目联合归口事宜，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专家委员优势，针对标准各阶段草案充分征求

意见，协调处理标准研制过程中的意见建议直至完成标准审查，达到相关方对国家标准的协调一致

以体现行业标准的科学性和广泛性，达到相关方对行业标准技术内容的协调一致。 

标准起草工作组针对目前以立体光固化成形工艺的增材制造机床的设计和制造要求、技术性能

特点及安全质量等现状，经过大量的资料查证和研究分析工作，确定了标准制定工作方案，在标准

起草过程中，工作组成员多次利用网络视频会、电子邮件等手段进行讨论协商，在标准申报草案的

基础上反复论证并修改，并于 2023 年 4 月初向 TC161 秘书处提交了标准初稿草案。经秘书处审核

后，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在陕西西安举行了标准项目研讨会，十多家起草单位共 24 人参加了会议，

针对标准初稿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对标准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以及标准中所提要求的依据、方

法的可行性、试验验证的关键点达成了一致。会上，根据 GB/T 1.1—2020 的标准编写规则及上级标

准化主管部门对行业标准项目名称的指导意见，秘书处建议将标准名称中的“技术条件”改为“技

术规范”，即原计划项目名称《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  第 2 部分：技术条件》变更为《立体光固化成

形机床  第 2 部分：技术规范》，获得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在此基础上，牵头单位带领标准起草工作

组修改完善了技术内容，并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由 TC161 和 TC562 分别组

织标准征求意见工作。 

（2）征求意见阶段 

2023 年 5 月 5 日—6 月 16 日，秘书处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就《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  第 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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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向全体委员、相关研究单位及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发函 174

名标委会委员及单位，其中 TC161 委员人数 77 人、TC562 委员人数 97 人。截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共收到…个单位的回函，其中…个单位提出了…条意见和建议。工作组针对这些反馈意见进行

整理和分析，提出采纳或不采纳的结论（见《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  第 2 部分：技术规范》行业标

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同时，工作组根据意见处理结论对标准技术内容进行相应的修改，于 2023

年 6 月…日完成了标准送审稿。 

（3）审查阶段 

…… 

3  主要参加单位、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本标准由西安增材制造国家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数造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电加工机

床研究所有限公司、苏州中瑞智创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 

所做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进行起草。在编写标准时，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研制、适时推出、不断完善的原则，

力求与产品研发、工艺试验、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同时，努力使标

准技术内容更加科学、实用，文字表述更加简洁、清楚，充分体现标准的经济合理性和市场适应性，

以便于生产企业和用户使用。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组成与环境要求，安全防护要求，技术要求，检测方法及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紫外激光光源的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设计与制造，不适用于面曝光成形机

床。  

2.1  关于第 1 章“范围” 

概括了标准的技术内容，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2.2  关于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国家标准12项，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3项；引用行业标准2项，均在标准正文的技术

内容中有所体现。 

2.3  关于第 3 章“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均来源于 GB/T 14896.7《特种加工机床  术语  第 7 部分：增材制造机

床》。 

2.4  关于第 4 章“机床组成和环境要求” 

本章内容主要包括机床组成与环境要求。机床组成部分对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各子系统的组

成方式进行了规范，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各子系统包括床身、机械运动系统、控制系统、光路系统、

液控系统；同时对个子系统的功能作用进行了规范性的定义。环境要求部分对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

的工作环境和放置环境分别进行了说明，并明确了环境温度、相对湿度、照明、大气压力和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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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要求，根据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加工技术要求确定。 

2.5  关于第 5 章“安全防护要求” 

规定了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安全防护要求，包括：为了保证机床和人员安全，规定了相关强

制性安全标准的要求；为了防止有害物质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规定了排放有害物质的要求；为了

保护操作人员和器件安全，规定了机械自动保护功能要求；为了保证机床电气系统运行安全，防止

安全事故发生，规定了电气安全防护要求；为了防止外界光源污染造成树脂材料固化，影响打印效

果，规定了紫外线防护和照明要求。 

2.6  关于第 6 章“技术要求” 

本章主要对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各项技术要求进行了统一的规定，根据机床生产企业在生产

过程的设计要求和机床工作过程中的工艺要求确定以下技术要求。 

总体要求规定了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设计制造过程中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加工和装配质量、

电气系统等要求。 

零部件加工和装配规定了机床零部件一般要求、重要基础结构件、主要件等在加工和装配中的

要求。 

外观规定了机床整理外观、机床表面涂层或镀层、电气管线、机床标识说明功能的文字和图形

符号等要求。 

机械运动系统规定了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至少有两个线性轴（刮刀运动轴、升降平台运动轴）

及其调整机构，并要求几何精度技术要求及线性轴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符合 JB/T 13231.1—

2017 中第 5 章～第 6 章的规定；规定了运动轴工作范围测试要求、运动速度变换试验及点动试验要

求、Z 轴限位试验、刮平机构定位试验要求、噪声声压级要求等。 

控制系统规定了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控制仪表、控制软件具备运行功能控制、工艺参数、故障

监测、激光功率监测、工作日志、电气装置、急停功能等要求。 

光路系统规定了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光斑大小调整功能、扫描位置精度、振镜扫描试验、冷却

功能的要求。 

液控系统规定了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树脂槽、自动液位调节机构及液面传感器的要求。  

机床工作精度规定了具体打印加工件及其精度要求。 

负荷运转试验规定了成形效率试验和成形稳定性试验的要求。 

2.7  关于第 7 章“检测方法” 

本章对第 6 章“技术要求”中所有的技术要求指标的检测方法进行了规定，根据机床生产企业

在生产过程的检测试验方法确定以下内容。 

检测条件规定了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检测实施的环境、电源电压要求、检测仪器条件等。 

零部件加工和装配规定了机床主要零部件包括重要基础结构件、主要件等在加工和装配中的检

测方法。 

外观规定了机床外观检测的方法。 

机械运动系统规定了机床线性轴（刮刀运动轴、升降平台运动轴等）的有效工作行程检查方法

及两个线性轴精度检测应按照 JB/T 13231.1—2017 中第 5 章～第 6 章规定的方法，并且规定了两个

线性轴调节机构的检查方法；规定了工作范围测试方法、运动速度变换试验及点动试验方法、Z 轴

限位试验方法、刮平机构定位试验方法、噪声声压级检测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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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规定了目视方法检查控制仪表、电气装置试验方法、系统控制软件各项功能。 

光路系统规定了光斑调整功能检测方法，激光扫描定位精度检测方法、振镜扫描试验方法。 

液控系统规定了树脂槽和自动液位调节机构的检测方法。 

机床工作精度规定了按照 JB/T 13231.1—2017 第 7 章的方法进行检验。 

负荷运转试验规定了成形效率试验和成形稳定性试验的方法。 

2.8  关于第 8 章“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规定了对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标志，包括标牌、警告、包装标志的要求，还规定了立体光固

化成形机床的包装、运输与贮存的要求。  

3  解决主要问题 

本标准涉及的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在国内的应用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是技术最成熟、应用最

广的 3D 打印技术，也是国产化最早、最成功的 3D 打印技术，国内运行的设备几乎 100%都是国产

设备，目前国内出货量上万台，并逐年增长，具有利用率高、产品质量高的特点，在模具、医疗器

械、文创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由于老的技术标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在这些年

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导致国内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在生产中没有一个合适的标准可依，导致质量参

差不齐，给用户的选型、购买、使用带来困惑，不利于行业的发展。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以成形速

度快、表面质量优，成为当前发展最快且成功商业化的 3D 打印设备之一，通过多年的延伸，其扩

展面已辐射到行业内所有生产快速成形机床的制造商，产量也在逐年增加，提高产品质量已到了刻

不容缓的阶段。因此，标准的制定将有利于行业的有序发展和有序竞争。  

本次标准具体解决的问题如下： 

1）本标准适用于增材制造行业以光固化树脂为主要原材料的，采用光固化成形工艺的增材制

造机床的制造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为我国增材制造行业的立体光固化机床的设计、制造、检验提

供了指导依据。 

2）本标准实现对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技术指标与检测要求的标准化、统一化，指导增材制造相

关工程技术人员有效进行机床的选择和检测，为增材产品实现和工艺过程控制提供保障。   

3）本标准对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安全、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进行规范性统一要求；不但有利

于客户的选型，把伪劣产品拒之门外，而且有利于生产厂家标准化生产、调试、检测流程，不断提

高产品质量，控制生产成本，能有效地保证行业的有序、良性发展，为高端装备研发和生产制造提

供技术标准基础。 

4）首次提出了光路系统、液控系统的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并提出激光功率在线监测系统要

求，填补了相关技术空白。 

三、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起草单位涵盖了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制造、使用、检验检测等产业链上的众多单位，

结合起草单位的验证数据和资料完成了本标准草案的编写。机床组成和设计以及制造和装配要求主

要根据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制造商上海数造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瑞智创三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威斯坦（厦门）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实际生产和制造经验编写。各方在机床设计、机床

关键部件的生产和装配、安全防护以及精度检验方面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根据本标准所规范的

技术要求、检测方法等，能够为国内增材制造领域生产、应用企业提供指导，试验对标准中的检测

方法进行了验证，证明了规范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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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指标值的确定依据如下：  

1）光路系统应具备光斑大小调整功能，调整范围：0.1～0.5mm，根据机床生产过程的设计要求

确定。 

2）激光光束的扫描位置精度宜小于等于 50μm，根据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加工技术要求确定。 

3）液位传感器精度应优于 0.02mm，液位控制精度应优于 0.05mm。 

4）机床的噪声防护标准依据机床制造商的数据，声压级不应大于 55 dB(A)，该机床噪声的测量

按照 GB/T 17421.5 的规定进行。  

5）光路系统的标定和检验方法根据生产过程中机床调试的方法确定。 

试验项目验证要求见表 1。  

表 1 试验项目表 

技术指标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安全防护 

机床在设计时应按照 GB 26503、GB 25493 和 GB/T 

18569.1 所规定的原则。考虑其排放的有害性物质对

健康的风险，并采取措施加以抑制和防护。有害性物

质浓度的测定方法按照 GB/T 18569.2 的规定。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电气系统的安全应符合 GB/T 5226.1 的规定。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激光系统的安全防护要求应符合 GB/T 18490.1-

2017 的规定。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激光系统属于 Class IV 等级，适应 4 类激光安全

防护要求。 
目视功能检查 

外观要求 

机床外观应整洁，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划伤、裂

缝、变形和污染等缺陷。外露焊缝平整,表面涂覆层应

均匀，不应有明显的起泡、龟裂、脱落、磨损和其他

机械损伤。 

目视功能检查 

电气部件安装牢固，线管线束应布置紧凑、排列整齐

和固定。 
目视功能检查 

标记的文字、符号应清晰、规范。 目视功能检查 

机械运动系统

要求 

机械运动系统应至少有两个线性轴（刮刀运动轴、升

降平台运动轴）；线性轴的有效工作行程不应小于机

床说明书的标称值。 

目视功能检查 

机械运动系统几何精度技术要求及线性轴定位精度

与重复定位精度技术要求应符合 JB/T 13231.1-2017

中第 5～6 章的规定。 

按照 JB/T 13231.1—2017 中第 5 章～第 6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机械运动系统几何精

度及线性轴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检

验。 

机械运动系统应具备分别调节 Z 轴导轨副安装基座

的垂直度和刮平导轨副安装基座的水平度的机构。 
目视功能检查 

工作范围测试。a)Z 轴从工作零点运动的行程应大于

标称打印高度；Z 轴从工作零点上升到停靠位置时，

网板的表面应超出 XY 防护罩上表面；Z 轴上下运动

过程应与树脂槽留有安全距离，不能相互干涉。b)刮

刀的回零停靠位置应与网板留有安全距离；刮刀的有

效工作距离应大于网板前后宽度；在网板远端外侧应

设置有刮刀停靠位置，停靠位置的宽度大于刮板厚

度。 

目视功能检查 

速度变换试验及点动试验，对 Z 轴升降、刮平机构进

行速度变换及点动实验，应运动平稳、功能可靠。 

分别对 Z 轴升降、刮平机构在每一方向

做低速、中速、高速变换，试验其运动的

平稳性和功能的可靠性。至少任选一个位

置进行点动试验，试验其运动的平稳性与

功能的可靠性。 

Z 轴限位试验，Z 轴升降进行快速升降运动至极限位

置时，应能自动停止。 

Z 轴升降机构快速升、降运动至极限位置

时，往复进行两次，检查其自动停止功能，

验证其运行的可靠性。 

刮平机构定位试验，刮平机构应有做不同范围往复运 刮平机构做往复刮平运动，选取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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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定位功能。 大不同范围的行程进行定位运行，验证定

位的准确性与启停的可靠性。 

控制系统要求 

机床应具备运动控制、激光扫描、液位控制、打印控

制、状态监测等功能。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应具备工艺参数设置、显示、保存功能。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应具备故障监测功能，机床说明书中应对所有可

监测的故障类型进行说明，信号监测系统应能显示和

保存故障信号。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应具备激光功率监测功能。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宜具备工作日志记录功能。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通电后，各指示灯、显示器、继电器等工作状态

应正常，控制仪表应显示清晰，开关、旋钮的操作应

灵活可靠。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急停器件功能应可靠。 
急停器件动作 5 次，应符合 GB 5226.1—

2019 中 10.7 的规定。 

光路系统要求 

光路系统应具备光斑大小调整功能，调整范围：0.1～

0.5mm，或供需双方协商约定的要求。  
采用激光焦点分析仪检测光斑大小变化。 

机床配置的激光器在工作过程中的激光光束的扫描

位置精度宜小于等于 50μm。 

完成光路标定之后，利用光路系统在焦平

面打印预置位置点，通过测量仪测量实际

坐标值，通过比较预置位置点与实际点坐

标得到激光扫描定位精度值。 

振镜扫描试验，振镜在静态时，不能有啸叫声等异常

状态；X、Y 轴全程扫描范围应覆盖最大成形范围。 

X、Y 轴的正、负方向分别做低速、中速、

高速全程扫描，可以准确到达扫描位置

点，试验其运动的平稳性、功能的可靠性

及范围的正确性。 

液控系统要求 

树脂槽不应有切屑、杂物、生锈、漏液现象 ,应具备方

便快捷的排液装置。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应具备自动液位调节机构，液面传感器应满足线

性精度≤±2%；液位传感器精度应优于 0.02mm，液

位控制精度应优于 0.05mm。 

目视功能检查 

机床加工精度

检验 

机床加工精度检验应在机床负荷运转试验前进行，精

度要求：100mm 尺寸范围内≤±0.1mm，100mm 范围

外≤±0.1%。 

按照 JB/T 13231.1—2017 第 7 章的要求

进行，或按照供需双方协商的要求进行。 

负荷运转试验 

成形效率试验，机床的成形效率应符合技术文件或说

明书的要求。 

按照机床最优工艺参数和 JB/T 13231.1—

2017 中 7.1 的样件尺寸要求进行成形效

率试验，或按照供货商技术文件中的要求

进行。 

成形稳定性试验，机床工作 48 h 以上运转应正常、稳

定。 

累计工作 48 h 以上，间隔次数不超过 10

次，每次间隔时间不超过 15min，机床运

转应正常、稳定，或按照供货商技术文件

中的要求进行。 

四、涉及专利问题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有关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情况 

立体光固化成形技术是我国研究较早、技术及应用较成熟的增材制造技术之一，它主要以光敏

树脂为材料，通过紫外激光束照射凝固成形、逐层固化并最终得到完整的产品，其成形速度快、原

型精度高，可广泛应用于工业设计、模具开发、生物医疗等领域，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发展潜力。  

目前国内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在各方面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并且经过多年的飞速发展，亟需

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和规范来凝聚生产厂商和科研院所的研发力量，规范立体光固化成形技术

的发展方向，促进国内技术的快速升级和迭代。 

在充分分析国内立体光固化成形技术现有技术发展水平，形成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技术规范，

并开展关键标准的研究与论证，构建完整的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安全要求、技术指标、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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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标准的进一步提升奠定基础。 

重点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概述如下： 

(1) 解决目前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行业内的开发与设计、制造与验收过程中标准滞后的问题； 

(2) 引导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制造企业重视标准、规范生产，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产业技术进

步； 

(3) 有助于买卖双方对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要求进行了解； 

(4) 对产品制造、检验等方面进行规范，维护消费者（买方）利益； 

(5) 为相关应用单位和检验单位提供技术参考，确保机床的安全性和先进性； 

(6) 推进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的蓬勃发展，为增材制造行业的规范化提供重要支撑，推动我国

增材制造产业的进程和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7) 首次对光路系统、液控系统的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及激光功率在线监测系统要求进行了规

范，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目前，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无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因此，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也没有

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本标准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1）本标准属于特种加工机床领域标准体系的增材制造机床小类。该标准在标准体系表中编

号为：0816101050004002。 

（2）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进行起草。标准内容不违背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与 GB 26503《快速成形机床  安

全防护技术要求》等强制性标准无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批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于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标准正式实施后，将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立体光固化成

形机床的生产方、经营方、使用方及第三方检测机构以及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采取会议培训、

标准解读等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宣贯。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根据 GB/T 1.1—2020 的标准编写规则及上级标准化主管部门对行业标准项目名称的指导意见，

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秘书处建议将标准名称中的“技术条件”改为“技术规范”，即原计划项目名

称《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  第 2 部分：技术条件》变更为《立体光固化成形机床  第 2 部分：技术

规范》。 

 


